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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环办„2021‟61号 

 

 

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加强高耗能、 
高排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生态环境局： 

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加强高耗能、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

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》(环环评„2021‟45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

导意见》)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

实。 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

各地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推动绿色

低碳发展的决策部署，把坚决遏制高耗能、高排放（以下简称“两

高”）项目盲目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，强化环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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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排污许可监管执法，有效实施对“两高”项目的源头严防、过

程严管、后果严惩，推动我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加强“三线一单”和规划环评约束 

加快推进 “三线一单”成果在“两高”行业产业布局和结构

调整、重大项目选址中的应用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

将环境质量底线作为硬约束。 

严格审查涉“两高”行业的有关综合性规划和工业、能源等

专项规划环评，特别对为上马“两高”项目而修编的规划，在环

评审查中应严格控制“两高”行业发展规模，优化规划布局、产

业结构与实施时序。以“两高”行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规划环评

应增加碳排放情况与减排潜力分析，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展。严

格“两高”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联动。 

三、严把“两高”项目环境准入关 

严格执行产业政策，严格落实《环评法》、《长江保护法》、《长

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。石化、现代煤化

工项目应纳入国家产业规划。对国家明令禁止建设的项目环评文

件一律不予受理；不得受理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等不

符合产能置换要求的严重过剩产能行业新建、扩建项目的环评文

件；对合规园区外新建、扩建钢铁、石化、化工、焦化、建材、

有色等“两高”项目的环评文件一律不予受理。 

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“两高”项目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办

公厅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》

（环办环评„2020‟36号）要求，依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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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，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，

相应的减排措施应在项目投产前完成。 

四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

新建、扩建“两高”项目应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依法制

定并严格落实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措施。火电、钢铁等已出

台超低排放要求的“两高”行业建设项目应满足超低排放要求。

鼓励使用清洁燃料。鼓励高炉-转炉长流程钢铁企业转型为电炉短

流程企业。大宗物料优先采用铁路、管道或水路运输，短途接驳

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。 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积极推进“两高”项目环评开展碳排放

影响评价试点工作，衔接落实区域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、清洁

能源替代、清洁运输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要求。在环评工

作中，统筹开展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源项识别、源强核算、减污降

碳措施可行性论证及方案比选，提出协同控制最优方案。 

五、加强排污许可证监管 

在“两高”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过程中，应全面核实环

评及批复文件中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

况，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“两高”企业加强现场核查，对

不符合条件的依法不予许可。 

加强“两高”企业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提交情况检查，

督促企业做好台账记录、执行报告、自行监测、环境信息公开等

工作。对于持有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或排污许可证中存在整改事

项的“两高”企业，密切跟踪整改落实情况，发现未按期完成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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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、存在无证排污行为的，依法从严查处。 

将“两高”企业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加大对“两

高”企业依证排污等情况的检查力度，督促持证单位落实排污许

可管理各项要求。 

六、建立“两高”项目管理台账 

各市（州）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“两高”项目管理台账（附

件），将自 2021 年起受理、审批环评文件以及有关部门列入计划

的“两高”项目纳入台账，并定期调度。台账记录项目名称、建

设地点、所属行业、建设状态、环评文件受理时间、审批部门、

审批时间、审批文号等基本信息，涉及产能置换的还应记录置换

产能退出装备、产能等信息。“两高”项目暂按煤电、石化、化工、

钢铁、有色金属冶炼、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计，后续对“两高”

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各市（州）生态环境部门

应于 2021年 10月 20日前将“两高”项目台账报送省厅，后续每

半年更新。 

七、加强“两高”项目环评监管 

省厅将组织对各市（州）批复的“两高”项目环评文件开展

抽查复核，并按照《湖北省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

（2021-2023年）》及 2021年度监管工作方案的部署和安排，加

大对“两高”项目环评文件落实情况的抽查，及时将检查发现的

问题记入管理台账，并督促企业按要求整改。 

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“两高”项目环评文件落实情况监

督检查机制，加大“两高”项目检查力度，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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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记入“两高”项目管理台账，并监督企业做好整改工作。 

八、强化责任追究 

“两高”项目建设单位应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

对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即擅自开工建设的“两高”项目，或未依

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发生重大变动的，由地方生态环境部门

责令立即停止建设，依法严肃查处；对不满足生态环境准入条件

的，依法责令恢复原状。对不落实环评及“三同时”要求的“两

高”项目，责令按要求整改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，

依法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，或依法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

关闭。地方政府落实“两高”项目生态环境防控措施不力问题突

出的，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。 

 

附件：××市（州）2021年以来“两高”项目台账 

 

 

 
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

2021年 8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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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××市（州）2021 年以来“两高”项目台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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